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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

规定，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完成了《北

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所涉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1、公司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2014 年 12 月 17 日； 

2、公司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本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总股数为 39.8

万股，激励对象人数为 71 人。 

3、公司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每股 16.69 元； 

4、公司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来源：公司向 71 名激励对象定向

发行 39.8 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15,726.7 万

股的 0.25%。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 

5、激励对象名单及认购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数量(万股) 

约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约占公司授予前股

本总额的比例(%)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

(技术)骨干人员(共计 71 人) 
39.8 9.79 0.25 

合计 39.8 9.79 0.25 

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与公司 2015 年 1 月 15 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调整后)》完全一致。 

6、公司预留部分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预留部分授予日起 12 个月后，满足解锁

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分两期申请解锁： 

(1)第一个解锁期：自预留部分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至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解锁比例为 50%； 

(2)第二个解锁期：自预留部分授予日起满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

日至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解锁比例为 50%。 

7、本次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限制性股票所募集资金 6,642,620元

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股份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出

具了会验字[2015]0185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2015 年 1 月 19 日止

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认为： 截至 2015

年 1 月 19 日止，公司已收到张娅华等 71 名自然人缴纳出资款人民币

6,642,620.00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398,000.00 元，计入资本公

积人民币 6,244,620.00 元。各股东全部以货币出资。截至 2015 年 1

月 19 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57,665,000.00 元，累计实收

资本(股本)人民币 157,665,000.00 元。 

三、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 

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4 年 12 月 17 日；预留

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5 年 2 月 4 日。 



四、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其他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0,804,300 64.10% 398,000 101,202,300 64.19% 

1、国家持股 0 0% 0 0 0% 

2、国有法人持股 0 0% 0 0 0% 

3、其他内资持股 100,804,300 64.10% 398,000 101,202,300 64.19%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56,448,000 35.89% 0 56,448,000 35.80% 

  境内自然人持股 44,356,300 28.20% 398,000 44,754,300 28.39% 

4、外资持股 0 0% 0 0 0%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0 0% 0 0 0% 

  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6,462,700 35.90% 0 56,462,700 35.81% 

1、人民币普通股 56,462,700 35.90% 0 56,462,700 35.81%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 0 0 0%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 0 0 0% 

4、其他 0 0% 0 0 0% 

三、股份总数 157,267,000 100% 398,000 157,665,000 100% 

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

条件。 

五、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后，按新股本 157,665,000 股摊薄

计算，公司 2013 年度每股收益为 0.70 元。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157,267,000 股增至 157,665,000 股，导致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发生变

动，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 

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前，公司控股股东为北京迈迪

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迪卡”)，迈迪卡持有公司股份

56,44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89%。沈广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 35,71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71%，通过迈迪卡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 11,289,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8%，合计持有 47,001,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89%，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孙茜女士通过迈迪



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45,158,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71%，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迈迪卡,实际控制

人仍为沈广仟先生和孙茜女士。迈迪卡持有公司股份 56,448,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5.80%。沈广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5,712,000

股，通过迈迪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289,600 股，合计持有

47,001,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81%；孙茜女士通过迈迪卡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 45,158,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4%。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特此公告。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2 日  




